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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广中茂”）于2019年6月21日收

到陈伟鑫寄出的《告知函》及《表决权委托协议》复印件，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邱茂国

与陈伟鑫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经公司询问当事人及核查，该事项尚存在争议，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相关事项说明  

1、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收到陈伟鑫寄出的《告知函》及《表决权委托协议》复印

件，在收到上述文件后公司多次与邱茂国进行电话联系，要求其向公司提供书面材料。 

因公司收到的为未经公证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复印件，且邱茂国未向公司提供

相关情况的书面说明，公司无法判断该事项的真实性，为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决定暂缓该公告的披露。 

随后，邱茂国也口头向公司表示，其已与对方协商，该协议作废，且公司后续未收

到相关协议的其他文件，故未对该事项进行披露。 

2、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陈伟鑫于2019年9月26

日下午携带《告知函》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到会议召开地点，要求公司登记其投票资格。

因陈伟鑫未提供《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证书，也未提供邱茂国的书面证明文件，且邱

茂国未向公司就相关事项作出回复，在无法判定协议真实性及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公司

未登记其投票资格。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通过邮件向邱茂国发出问询，要求邱茂国向

公司做出书面说明。 

3、邱茂国于近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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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如下： 

（1）《表决权委托协议》并非邱茂国与陈伟鑫协商达成，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 

2019年4月23日，邱茂国与张建伟协商一个月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中茂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园林”）提供借款作为流动资金事宜，并约定如果

一个月内2亿资金不汇入中茂园林公司帐户，此委托作废。张建伟要求邱茂国在空白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上签字，以此作为借款的条件，且明确该委托行为是无偿的，没有

对价，仅用于借款的担保措施，无需履行。 

张建伟至今未履行提供借款2亿元的义务，张建伟也未向邱茂国交还签好的委托协

议，邱茂国直到收到公司问询函后才知悉由“陈伟鑫”作为乙方在协议上签名，由于邱

茂国不认识陈伟鑫，也未与陈伟鑫协商该协议内容，委托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2）《表决权委托协议》第六条保密义务的约定可以证明本协议不是真实的表决权

委托法律关系 

《表决权委托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双方认可并同意本协议以及本协议内容视为

保密信息，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擅自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信息的，违约

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而在未经邱茂国同意的情况下，若陈伟鑫要代表邱茂国行使表决权，就必须将本协

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对外公开，否则无法行使相关表决权力。这与本协议约定的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披露的保密义务冲突，说明本协议存在明显的执行障碍。 

陈伟鑫未经邱茂国同意便向公司等第三方透露该协议相关内容，亦违反了相关保密

条款。 

综上所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不是邱茂国与陈伟鑫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违

反法律规定，且未实际履行，不具有法律效力。 

4、根据邱茂国委托的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的《关于邱茂国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法律效力之法律意见书》，经律师核查，律师认为：《表决权

委托协议》不是邱茂国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协议内容存在违反法

律规定的情形，《表决权委托协议》未实际履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陈伟鑫无权依

《表决权委托协议》代表邱茂国行使股东表决权。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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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邱茂国未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任职，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若《表决权委托协议》经确认后具备法律效力，该《表决权委托协

议》可能对公司现有股权结构造成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相关进展，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